
新法例Q&A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答：視乎案情輕重。如當事人無惡意，署方一般會出
「改善通知書」，譬如狗繩太短或籠養寵物。但不給
寵物食物食水等較嚴重情節，則會直接提出檢控。

答：棄養動物是違法行為，如不想再飼養，需交給朋
友、福利機構領養，也可轉介給漁護署處理。

答：漁護署一直不建議市民放生動物，新例生效後，
如證實放生會引致動物死亡，如將淡水龜放入海水，
會被檢控。

答：走失寵物後，要盡快報備漁護署或相關機構；日
後如寵物被尋獲，亦要在合理時間內領回才不算遺
棄，否則即屬違法。

答：可以是地盤管理員、店主或主要負責餵飼該動物
的人士。

問：哪種行為會被發「改善通知書」，什麼情況下署
方會直接檢控？

問：我因衝動收養寵物，之後不想再養或者我的大
廈不准養寵物，該怎辦？

問：我放生動物是否犯法？

問：我的寵物不小心走失，是否屬於遺棄？會被檢控？

問：「地盤狗」、「店舖貓」如受虐待，相關責任人是誰？

問：我無養寵物，但偶爾餵飼流浪貓狗，是否需對
該動物負責？

答：如有證據顯示，你長期餵養某隻流浪動物，你便符
合該動物「事實管理人」定義，須負上「謹慎責任」。如僅
是偶爾餵食，並無責任。

虐畜擬增罰則 最高可囚十年
為寵物訂飼養「實務守則」未來或監管劏雞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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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地點及時間
■5月10日(星期五)15:00–17:00香港科學館演講廳(廣東話)

■5月20日(星期一)10:00–12:00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廣東話)

■5月23日(星期四)15:00–17:00荃灣大會堂文娛廳(英語)

■6月5日(星期三)15:00–17:00屯門大會堂文娛廳(廣東話)

書面意見須於2019年7月31日或之前提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
於政府擬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
物條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
珮帆表示，歡迎有關建議，相信
修例後有助拯救懷疑受虐待的動
物。但她關注今次修例未有照顧
流浪動物的福利，現時照顧流浪
動物的非政府機構可獲200萬元
政府資助，但申請的機構較少，
她希望政府進一步增加資源。
葛珮帆表示，民建聯歡迎政府

提出動物福利法，相信對保護動
物有進一步幫助，尤其同意及歡
迎今次動物福利法中提及的「謹

慎責任」，讓執法人員在動物未
受傷之前，或懷疑被虐待時，已
經可以入屋拯救動物，因為以往
動物懷疑受到虐待時，執法人員
不能在動物未證實受傷前入屋拯
救。
她同意對於老弱傷殘、正受痛

苦的動物進行人道毀滅是無可避
免，惟對進入動物收容中心的動
物應採取「零撲殺」的方法，為
牠們進行絕育，及增加動物收容
中心，令動物享有生存的權利，
她將會要求政府進一步檢討人道
毀滅方面的政策。

葛珮帆促增資源助流浪動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顏晉

傑）近年虐待動物個案不時發生，漁農

自然護理署提出修訂現時《防止殘酷對

待動物條例》，建議對虐待動物的行為

加重罰則，最高可被判監10年及罰款

200萬元。漁護署表示，現階段會先對

貓狗等寵物訂立飼養「實務守則」，然

後再擴展至其他動物，長遠或對屠宰食

用動物設立「實務守則」，以減低動物

的痛苦，強調會平衡香港飲食文化及業

界作業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政府建
議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除了
將罰則加重，還釐清哪些人士需要對動物
負上「謹慎責任」確保動物有溫飽、防疫
權利，所以遺棄動物或者動物病倒時，未
得到適當治療也可能違法。政府可以向
「責任人」發出改善通知書，「責任人」
若仍未遵從就可能會被檢控，有機會被罰
款及入獄外，還可能被永久取消飼養動物
的資格。
根據建議，「動物定義」的定義是指馴

養的任何哺乳動物、雀鳥、爬蟲、兩棲動
物、魚類等，都屬「謹慎責任」規管範
圍，野生動物就不受限制。而「謹慎責
任」不僅針對寵物主人，經常餵飼流浪貓
狗或「地盤狗」的人士，若餵飼頻率過

高，也被視為「責任人」，需負上「謹慎
責任」。
至於「放生」的行為是否合法？漁護署

表示要視乎情況，若「放生」令動物到不
合適的環境，令動物受痛苦甚至死亡，也
可能被視為殘酷對待動物。違者若被定
罪，法庭可能永久取消其飼養動物的資
格。
漁護署助理署長薛漢宗指出，此次修例也

為執法人員賦權可以入屋拯救懷疑受虐動
物，但他強調執法除了靠署方日常巡查外，
還需要依靠市民舉報，希望市民留意身邊可
能的虐待動物個案。「近年公眾對於動物福
利的認識較舊時已有提升，執法人員亦有權
在危急時，進入處所拯救動物及檢取動物，
保障動物免受不必要傷害。」

餵流浪貓狗有責
「放生」要睇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發言人表
示，歡迎醫學會提出最新方案，惟部分與會
者對於「臨床工作」的定義有保留，亦就如
何計算臨床工作的年期上持有不同意見，前
晚食物及衛生局與多個醫學界持份者會面
時，並未就相關細節取得共識。發言人強
調，期望業界能繼續就不同方案理性討論，
亦希望醫委會下月會議上能就放寬非本地醫
生實習要求作出一個正面及一視同仁的決
定。
中文大學醫學院表示，新方案反映醫學會

對醫學院的工作缺乏理解，只將「臨床工
作」定義為全時間在公立醫院服務，是等同
否定教學及研究工作對整個醫療系統的重要
性及貢獻，對此深表遺憾。
香港大學醫學院則指，受聘於醫學院的醫

生，日常工作包括臨床治療、教學與科研，
醫委會的任何決定都應充分考慮這些因素。
醫管局回應指，會繼續與各持份者溝通，

期望醫委會下月的會議，可讓醫管局、衛生
署及兩間大學獲得一致的安排。

過去三年，政府共檢控54宗虐待動物的個
案，其中47宗判罪成，但個案判刑較輕，

最嚴重的個案僅被判監禁16個月。漁護署認為
社會日益關注與動物福利相關議題，寵物主人及
動物福利團體均希望政府檢討法例，以加強阻嚇
力，減少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違責任者會獲發「改善通知書」
現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最高罰款20

萬元及監禁3年，漁護署認為該法例未能具體地
促進動物享有理想的福利，亦未能保證動物的基
本生活質素。
因此，政府建議將該例的罰則加重至罰款

200萬元及入獄10年，並釐清哪些人士需要
為動物負上「謹慎責任」，任何人一旦對動
物有「謹慎責任」，便需要妥善照顧動物
福利，違者會被漁護署發出「改善通知
書」，若案情嚴重更會直接被檢控。相關
的修例建議將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
消息人士稱，新法例最快於2021年完成立
法。

食用動物設「守則」仍待研究
漁護署助理署長薛漢宗透露，該署會首先為貓

狗等寵物訂立飼養「實務守則」，然後再擴展至
其他動物。在動物諮詢委員會中，曾有成員提出
是否要就宰殺魚類、海鮮等設立「實務守則」，
薛漢宗表示，對此署方亦有考慮，但要先草擬出
科學化的守則以減低食用動物的痛苦。這方面的
守則仍有待研究，亦要諮詢業界了解操作上的難
度。至於將來市民是否買魚回家自行宰殺亦有機
會觸犯法例，則要待相關實務守則擬定後，才能
再作判斷。
薛漢宗強調，針對食用動物的「實務守則」時

會考慮香港飲食傳統，但需要經過長期公眾教育
及適應期，不可能在短期內實行。他舉例早年禽
流感爆發期間，政府規定每個雞籠不可裝載超過
13隻雞，該條例不僅有公共衛生考量，亦是從動
物福利角度出發。
被問及是否會擔心遇到阻力，他回應指，「好

的動物福利亦會提升飲食產業效率，動物較少發
病，亦會提升食物安全，對整個業界更有幫
助。」
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針對食用動物提出條例

監管。瑞士政府於去年修訂《動物保護法》，禁
止烹飪龍蝦等甲殼類動物時，活生生將其放入沸
水中灼熟，要求殺死前需先電擊或破壞蝦頭致其
無意識。

飲食業憂涵蓋範圍過大擾民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若政府將虐待動物條例涵蓋
食用動物是吹毛求疵，直言做法不可行，「六畜
是食物，不能直接與寵物相比，中國人用了過千
年的傳統烹調方式，很難一時間改變。」他認為
若有關建議落實，將對飲食業造成極大影響，擔
心餐廳會誤墮法網，形容有關建議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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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學會
就豁免非本地專科醫生來港執業的實習
安排提出微調方案，不論在醫管局、衛
生署和兩間大學醫學院的非本地專科醫
生，劃一要工作至少3年，當中要有18
個月是在考取執業試後做「臨床工
作」，並由僱主提供證明，就可以豁免
實習正式執業。
但業界就「臨床工作」定義惹爭議，

有病人組織更認為新方案的條件更
「辣」，醫生最終的工作時間可能更
長，才符合免實習要求。
醫委會將於下月8日再開會，就有關

方案進行討論及表決。據了解，醫學會
目前手握15票支持該微調方案。如果
下月開會時全部委員都出席的話，方案
只要獲逾17票支持就能通過。

工作要滿兩年半才符要求
然而微調方案對「臨床工作」的定

義，引起醫學界及病人組織非議。據醫
學會提出的微調方案，是由衛生署及大
學醫學院負責提供文件，證明該醫生的
「臨床工作」佔工時的比重，例如在醫
學院工作的醫生，部分時間用於研究，
另有六成時間是做「臨床工作」，即是
該醫生要工作滿30個月，才符合18個
月「臨床工作」的要求。
「臨床工作」是否一定要在醫院進

行？醫學會前會董歐耀佳透露，兩間醫
學院的「臨床工作」是指在他們的教學
醫院，即是威爾斯及瑪麗醫院的工作。
衛生署門診服務都可計算「臨床工
作」，但是如何計算就要由署方再決

定，「只要衛生署能證明臨床服務屬於
什麼範圍，有多少才是臨床經驗。至於
兒童體能智能檢測的醫生，就要留待衛
生署去證明醫生在臨床工作上是佔了多
少時間。」歐耀佳又指，如果醫生想盡
快完成18個月「臨床工作」，可以提
出抽調到醫院，現在都有衛生署醫生被
抽調到醫院工作，但他承認數量甚少。
醫學會會長何仲平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表示，微調後的第五方案與原本的理念一
樣，他又說「臨床工作」要在公立醫院進
行，並以大學醫學院的海外醫生為例，他
們可以全部做「臨床工作」，而不做研
究或教學工作，只需18個月「臨床工作」
時間便可以豁免實習。他又說，除了來自
醫學會的醫委會委員，已聯絡其他委員
爭取支持，相信有足夠票數支持方案。

避實際年期 新方案取巧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

鴻昌表示，該個微調方案是取巧，只是
避開不提實際年期，對衛生署的條件比
原有方案更「辣」，組織表明不支持新
方案。他表示，衛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
評估服務人手非常短缺，質疑衛生署會
否借調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滿足「臨
床工作」要求，批評方案是強人所難。
另一個病人組織則表示，要等下月一日
開會，聽聽病人意見再決定取態。
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

出席公眾場合後表示，每個醫學範疇都
有其重要性，並強調需一視同仁，吸引
海外醫生來港執業，認為應該由僱主決
定海外醫生的工作內容。

「臨床工作」惹爭議 免實習工時或更長

◀任何人一旦對動物有「謹慎責任」，便
需要妥善照顧動物福利。 資料圖片

▶漁護署首先為貓狗等寵物訂立飼
養「實務守則」，然後再擴展至其
他動物。 資料圖片

■漁護署擬修《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建議對虐待動物的行為加重罰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